沈应急发〔2023〕  号
关于印发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政府购买服务
指导性目录（2023年修订）的通知
局机关各处室、局属事业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和推行政府购买服务工作，根据国家、省关于政府购买服务有关要求，参照《沈阳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沈阳市市本级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2023年修订）的通知》，结合我局工作实际，现制定《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2023年修订）》，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原《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沈阳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沈阳市应急管理局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的通知》（沈应急发[2019]90号）同时废止。。
附件：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2023年修订）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2023年 6 月28日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23年 6 月 28 日印发




















